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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主体信用评级机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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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由于正常商业合

作原因变更主体信用评级机构，现根据相关规定，就有关情况予以披

露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原信用评级机构概况及履职情况 

机构名称：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K－22 

法定代表人：朱荣恩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 

经营范围：资信服务，企业资产委托管理，债券评估，为投资者

提供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，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。【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原中介机构履职情况：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

评级过程中正常履职，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。 

二、变更原因、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

鉴于商业合作原因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不再

为公司提供主体评级服务。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现聘请中证鹏元

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主体信用评级报告。 

本次评级机构变更已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决策审议，符合法律

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

三、新任主体信用评级机构情况及安排 

机构名称：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3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剑文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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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负责金融机构、

工商企业资信等级及有价证券信用等级评定。财金、投资、证券咨询；

证券市场资信评级。 

公司已聘请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体资信评级

机构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约定时间出具评级报告。 

四、新任主体信用评级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资信和诚信情况良好，已完成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证券资信评级机构

备案。最近一年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被立案调查

的情况。 

五、工作移交办理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资信评级机构变更前后的业务交接工作已经

完成，后续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。 

六、原评级机构停止履职时间，新任评级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的主体评级

报告于 2024 年 6 月到期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

份有限公司己开始按照约定事项履行公司主体评级职责。 

七、持续跟踪评级安排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主体信用评级报告，

主体信用评级结果有效期为 1 年，有效期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

限公司按有关要求对公司的主体信用状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并根

据不定期跟踪评级的情况对评级结果进行调整。 

八、影响分析 

本次主体信用评级机构变更已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决策审议，

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。本次资信评级机构变更属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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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